
 

Impact NW 美国《民权法案》第六章公告 

 
Impact NW 尊重民权 

遵照美国《民权法案》第六章（Title VI of the Civil Rights Act）、ORS 第 659A 章或其他适用法律，

Impact NW 在运行其项目时，不分种族、年龄、宗教、肤色、性别、原国籍、身体或精神残疾、

婚姻状态或退伍军人身份、性取向、性别认同或任何其他受法律保护的特征。 

Impact NW 美国《民权法案》第六章政策声明 

《1964 年美国民权法案》第六章规定： 

“在美国，接受联邦财政援助的任何项目或活动中，任何人都不得因种族、肤色或原国籍等因素而被剥

夺参与项目或活动或享受应得利益的权利，也不应遭受任何其他方式的歧视。” 

Impact NW 致力于在其所有联邦政府资助的项目和活动中遵守美国《民权法案》第六章的要求。

如需了解有关美国《民权法案》第六章非歧视要求的更多信息，请致电(503) 294-7400 或发送电子

邮件至 qa@impactnw.org。 
 
 
发起美国《民权法案》第六章歧视投诉 

如果任何个人认为他/她依照美国《民权法案》第六章受到非法歧视性对待而遭遇不公，可以向

Impact NW 提出投诉。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任何此类投诉，并在指称的歧视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

向 Impact NW 提交。如需了解有关如何提交投诉的信息，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 Impact NW。 

邮寄地址： 
Impact NW 
Quality Assurance Department  
P.O. Box 33530 
Portland, OR 97292 

电话：(503) 294-7400 
电子邮箱：qa@impactnw.org 
如果亲自提交，地址是：10055 E Burnside St, Portland, OR 97216 
 

您可以直接将投诉提交至联邦公共运输总署（Federal Transit Administration）： 

Office of Civil Rights 
Attention:Title V1 Program Coordinator 
East Building, 5th Floor-TCR 
1200 New Jersey Ave., SE 
Washington, DC 20590 

 
如果需要以其他语言获取信息，请联系：(503) 294-740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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